
人身损害赔偿医疗费用审查之我见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

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79/2021_2022__E4_BA_BA_

E8_BA_AB_E6_8D_9F_E5_c122_479308.htm 作者：吴俊 人身损

害赔偿案件是民事案件中较常见的一类案件，作为基本赔偿

费用中的医疗费用赔偿是法院审查的重点。以下是本人结合

在实践中所遇到的具体案件，对涉及医疗费用在审查过程中

的一些看法： 一．首先，从病人角度来看看我国医疗体制下

的医疗流程。 我国的医疗就诊一般可分为门诊治疗和住院治

疗。一个病员到医院看病通常是以挂号的方式看门诊。门诊

治疗由病人主述病情、病史，医生根据病情并通过必要的检

查手段作出处理。门诊一般都通过门诊病历体现，有相应的

门诊病历编号。如果医生根据病人病情及检查结果，认为病

人需住院治疗，那就转入到住院治疗的程序。病人住院一般

采用内部住院病历卡，在收费上使用内部计帐结算制。在病

人入院时预交相应费用，出院时有一张整个总的住院费用发

票单，列明住院期间的全部费用，如：西药费、床位费、治

疗费、检查费等等。对同一个病人而言，住院和门诊是独立

分开的，一个病人一般不可能一边在接受住院治疗的同时还

不断的进行门诊治疗。 二．相关的法律规定。 在人身损害赔

偿案件中，涉及的主要法律法规主要有：《民法通则》，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伤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

等。根据这些规定，因侵权行为致人损害的赔偿项目为：医

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和必

要的营养费等。造成残疾的，还应赔偿残疾用具费，残疾人

生活补助费，必要的生活费和继续治疗费用。其中关于医疗



费的赔偿，应根据患者的病历、医疗单据和医疗机构的诊断

证明、处方等确定；受害人原则上应根据损害情况和治疗需

要就近就地选择医疗机构接受治疗，无正当理由擅自另找医

院或者转外地医院治疗的费用，不予赔偿；治疗与损害无关

的其它疾病的费用，不予赔偿。 三．出现的问题。 由于法律

规定和医疗体制的不健全，在现实医疗费的赔偿的处理上，

存在诸多的问题。这就要求律师在审查医疗费用单据时辨伪

存真，实事求是。以下就我所遇到的比较典型的问题一一列

举如下： 1.病人首诊没有相应门诊病历，首诊病历与出院小

结有出入； 2.无正当理由从首诊医院转至上级医院，没有相

应转院证明或医生建议； 3.病人病历与医疗发票、诊断证明

、处方互相不能映证，存在矛盾或冲突； 4.门诊发票无相应

门诊病历记载； 5.未经医嘱擅自做医疗检查或做医疗检查又

无相应检查报告（单）； 6.在住院期间无医嘱复看门诊； 7.

恶意重复治疗行为； 8.恶意治疗与损害无关的其它疾病； 9.

恶意开出明显违反常规的休假证明； 在实践中，有的受害人

为了“出口气”，恶意重复治疗，恶意舍近求远治疗，频繁

开药，千方百计地增加医疗费用。这些行为都已严重违反我

国民法“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 四．几个不得不谈的问

题。 （一）.重复治疗何时了。 笔者承办的一起普通民间纠

纷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受害人因与他人发生纠纷致头

部外伤，在以后的治疗中，他经治两级医院，住院近一月，

前前后后看门诊有十五次之多（住院前看了三次，出院后又

持续不断看了八次门诊），且在住院期间又复看门诊。花去

大量的医疗费用。在他的门诊病历上，医生六处使用“病史

同前”、“病史同上”。其中在一天之内分别看两个不同科



室（内科外科）医生的情况有两次。代理律师经过对其医疗

发票的大量详细调查、统计、分析，在代理意见中向法院提

出本案受害人有明显恶意重复治疗，恶意擅自转院的行为，

请求进行必要的法医学鉴定。 （二）.擅自转院奈我何。 同

样是上述案例，受害人的首诊医院是乡镇医院，该院医生根

据病情对受害人的头部外伤进行了全面的诊治。为经任何医

生建议，受害人又到县级医院进行了门诊及住院治疗。在对

两级医院医疗费的认定问题上，代理律师提出对受害人擅自

转院而增加的医疗费不予认定。但法院以受害人大部分医疗

费用发生在上级医院，对全部费用进行了认定，代理人认为

，这是有悖法律规定、毫无法律依据的。 五．合理化建议。 

建立完善法医学鉴定体制。 针对医疗费用的认定存在一定的

专业性，对一个受害者的损伤的原因，损伤的程度，进行的

治疗那些是合理的，那些是重复、不合理的，都需必要的审

核。目前我国的法医学鉴定仅局限于“伤残等级”、“损伤

程度”的鉴定，笔者认为有必要将“医疗费用鉴定”以立法

的形式纳入到法医学鉴定的范畴。由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

法医对涉案医疗费用进行全面的认证鉴定： 1.对医疗费用的

书面证据（病历、发票、处方）的法医学鉴定； 2.对医生休

假期限的法医学鉴定； 3.对医疗费用的合法、合理性的法医

学鉴定； 4.对受害人是否存在恶意重复治疗的法医学鉴定； 

通过鉴定得出的结论将作为法院认定的依据。这样可以避免

不必要的诉累，既合理合法保护了受害者的正当权利，又防

止了对费用认定的扩大。充分体现了民法的原则。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